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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依据相关理论研究和风险形成机理，识别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特征，采用专家打分法和因子分析

法，建立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环境风险源、环境污染途径、环境风险暴露和环境风险

表征等一级指标权重的接近，彰显了整个过程环境管理的重要性。环境污染途径的切断对降低环境风险最为重要，且常规

管理和应急预案对环境风险的控制具有同效性。由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目标是将工业污染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因

此强调在环境风险评价系统中引入生态和累积损害。中国的环境管理虽然从污染源控制转向环境质量改善，但应进一步以

人类健康和生态完整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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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risk  formation  mechanism,  the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was  identified.  The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in China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expert scoring and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eights  of  environmental  risk sourc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athways,  environmental  risk exposure and environmental
risk  characterization were  close  to  each other,  thus  ind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whole  process.
Cutting  of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out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risk.  The  effect  of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was similar with the emergency plan for the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Because the goa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was  controlling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generated  by  the  industrial  pollu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ecological  and  cumulative  damages  into  the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system  was  highlighted.  Although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hanged  from  the  pollution  source  control  to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ment  in  China,  it  should  be  further
oriented by the human health and ecological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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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40年里，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

速增长，城市化率不断提高[1]。但近年来环境污染

事故频发、环境质量下降引起了广泛关注[2]。为了

控制环境污染，中国已经制定了命令控制、市场激

励和公众参与等多种环境管理工具[3]。作为一种市

场工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责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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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污染事故对第三方造成的赔偿责任[4]，将一个企

业的环境污染风险和成本分摊给一群污染者 [5]。

“环责险”鼓励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以减少污染

事故的发生。“环责险”还可以减少政府支出，刺激

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发展[6]。

1    “环责险”与环境风险评价国内外发展
历程

“环责险”是 20世纪 60年代在工业化国家发

展起来的，特别是美国、法国和德国 [7]。20世纪

90年代以来，污染保险开始在更多的国家出现，包

括印度[8] 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1992年，高海菁等[9]

通过对美国推行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的分

析，最先提出在我国环境管理中引入保险法律制

度，成立一个“环责险”公司。“环责险”作为一种新

型的环境管理工具于 2007年正式引入中国。

2013年，中国强制要求环境污染风险较高的企业承

担环境污染责任。但到 2016年，中国总计 2.84亿

元的保费还是远低于美国的 40亿美元 [10]。2018
年，国家发改委提出[11]，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

运行成本，通过对环境风险“评估和定价”将外部成

本内部化，从而将“环责险”的经济激励功能与降低

环境风险联系起来。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环境风

险评价指标体系，“环责险”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一

定程度的阻碍[12]。

目前，环境风险评价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环境

风险评价是评估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对人类健

康和生态不利影响可能性的过程[13]。如今，环境风

险评价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化学品[14]、农药[15]、

生态系统 [16]、公共环境设施 [17] 和环境发展规划 [18]

等领域。若干研究已为特定目的建立了环境风险

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创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反映生

态风险[19]。TAN et al[20] 为了直接识别非生物胁迫

导致的生态系统崩溃风险，开发了“性能相对严重

指数”（PRS），GOULARTE et al[21] 利用易获得的土

壤属性建立了风险评价指标体系，WEN et al[22] 采
用层次分析法（AHP）进一步设计了具有三级评价

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环

境风险的产生和具体环境要素的表征。

“环责险”视角下的环境风险集中于环境风险

形成的全过程，每一步都对最终风险产生影响，并

与补偿有关。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范

围的定义[23 − 24] 和补偿金额的量化[25 − 26]。对环境风

险评价措施的研究，将为“环责险”补偿的确定和企

业环境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依据。本文旨在探讨

“环责险”框架下的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本文

首先识别了与“环责险”相关的环境风险特征，然后

采用德尔菲法确定二级指标，进一步应用因子分析

法对所得指标进行聚类并赋权，最后分析了构建的

环境风险评价指标对环境管理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政策要求

20世纪 90年代初，我国“环责险”市场开始萌

芽。随后国家及地方层面又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

法规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进行规范，并结合试

点工作经验，明确了“环责险”的概念，补充了“环责

险”的种类，扩大了赔偿范围并提出了全过程管理

理念。国家有关“环责险”的政策法规的发展历程，

见表 1。
 
 

表 1    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各阶段政策
 

时间 相关政策或产品 特点

20世纪90年代初 “环责险”产品[27] 主要集中在东北的几个城市。

2007年12月 《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28] 要求各地在重点行业和区域开展“环责险”的试点示范工作

2013年1月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29] 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2015年9月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30] 要求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2016年8月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31] 提出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2017年6月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32] 将渐进性污染和生态环境损害纳入赔偿范围

2018年5月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草案）》[33] 要求强化“事前”预防、“事中”管控和“事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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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段，“环责险”政策所定义的环境风险范 围，见表 2。
 
 

表 2    中国“环责险”各阶段政策对环境风险的界定
 

生效时间 政策
环境风险界定

突发性风险 渐进性风险 个人风险 生态风险

2007年12月 《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28] √ ○ √ ○

2013年1月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9] △ △ √ ○

2017年6月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32] √ √ √ √

　　　注：√表示涵盖此风险；△表示未明确涵盖此风险；○表示未涵盖此风险。

《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28]

将突发环境事故直接造成的损失纳入“环责险”的

承保范围，但规定只对个人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关

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29] 首次规定对容易产生重污染的工业部门实施

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但没有明确界定突发性风

险和渐进性风险。《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32] 则将突发性污染和渐进性污染

造成的损害都纳入到赔偿范围中。同时，尽管赔偿

范围中没有包括渐进性污染造成的生态损失，但该

政策将突发性污染造成的生态损失纳入了其中。

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德国和印度都有着较为成熟

的“环责险”制度，就其承保范围而言，现阶段，已经

不限于承保突发性的环境污染，还承保累积性、复

合性、渐进性环境污染，在德国，个人财产损失和生

态损失都可以通过“环责险”索赔[34]。

2.2    因子分析法

本研究借鉴一般系统论[35]、风险理论[36] 和因果

链理论[37]，并结合环境风险形成的全过程机理，构

建了“环责险”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企

业环境风险是环境风险源、环境风险受体和环境管

理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概率事件。

文章中因子分析法被用于为环境风险指标分

配权重。作为一种数据挖掘和聚类技术，因子分析

法可以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入围参数，而后将它

们分布到不同的聚类中并为其赋予权重[38]。其基

本模型，见式（1）。
Xi = ai1F1+ai2F2+ · · ·+aikFk +εi （1）

式（1）中：Xi 为第 i个变量（ i＝1，2， ···，m）；

Fk 为第 j个因子（j＝1，2，···，k）；aij 为第 j个因子中

第 i个变量的权重；εi 为只影响变量 Xi 的特殊因

子；k和 m分别为因子和变量的个数。

文章中构建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因子分析

法中的因子表示环境风险从形成到表征的各路径

节点指标，称作一级指标；因子分析法中的变量表

示表征具体节点的指标，称作二级指标。

2.2.1    权重分配    各二级指标得分首先由专家对

环境风险水平进行评估确定。然后，利用 Bartlett
检验[39] 得到的 KMO值和 p值（Sig.）来判断二级指

标的相互独立性，从而确定指标体系方案是否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变量共同度和二级指标的累

积方差贡献率，可以确定提取的一级指标个数。通

过因子旋转，可以确定每个一级指标 Fj 中包含的二

级指标 Xi，一级指标 Fj 的权重，见式（2）。

δ j =
ν j

k∑
j=1

ν j

（2）

式（2）中：vj 为第 j个一级指标（j=1，2，···，k）的
旋转平方和载入方差；δj 为一级指标 Fj 的权重。

按照上述步骤，一级指标 Fj 所包含的二级指

标 Xi 的权重可通过式（3）计算出。

ωi j =
βi j

n j∑
i=1

βi j

（3）

式（3）中：nj 为第 j个一级指标中包含的二级指

标；ωij 为第 j个一级指标中第 i个二级指标（ i=1，
2，···，nj）的权重；βij 为第 j个一级指标中第 i个二

级指标的得分。

x1

而后，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来判断因子分析法

所得到权重的合理性。第一组样本 是因子分析

法计算得到的二级指标的平均权重，见式（4）。

x1 =

t∑
r=1

k∑
j=1

 n j∑
i=1

(S xi jr ×ωi j)×δ j


t

（4）

S xi jr式（4）中： 为由第 r个专家（r=1，2，···，t）给
出的第 i个二级指标在第 j个一级指标上的得分，

第 1 期 贾璐宇　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7



t为受访专家的数量。

而另一组样本则是所有受访专家对“环责险”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完整性的平均打分，见式（5）。

x2 =

t∑
r=1

S r

t
（5）

式（5）中：Sr 为由第 r个专家（r=1，2，···，t）给出

的“所有指标是否从全过程的角度覆盖了评价“环

责险”风险的所有关键节点”的问题的得分。

2.2.2    信度分析    Kendall一致性系数（w）可以确

定多个评分者打分的一致性程度。如果 w检验的

p值小于 0.05，则说明专家评分具有一致性。

α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40] 通常被用于信

度检验，见式（6～7）。

α j =
n j

n j−1
×


1−

n j∑
i=1

σ2
xi jt

σt
2


（6）

αi =
m

m−1
×

1−
m∑

i=1

σ2
xit

σ2
t

 （7）

式（6～7）中：αj 为第 j个一级指标的克朗巴哈

σ2
xi jt

σ2
xit

σ2
t

系数；αi 为所有二级指标的克朗巴哈系数； 为每

个一级指标 Fj 下二级指标 Xi 得分的方差； 为每

个二级指标得分的方差； 为所有二级指标总得分

的方差。其中，αj 反映了一级指标 Fj 下各二级指标

的一致性，αi 反映了“环责险”风险评价框架下各二

级指标的总体一致性。

2.2.3    效度分析    一级指标的效度分为内容效度、

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内容效度是指一级指标对

“环责险”风险的可解释性。收敛效度被用于检验

一级指标 Fj 能否被其所包含的所有二级指标所反

映。对于每个一级指标 Fj，用平均提取方差（AVEj）
和组合信度（CRj）来量化收敛效度。另一方面，利

用平均提取方差量化判别效度，从而揭示层级指标

之间的独立性。

3    结果展示

3.1    环境风险指标选择

根据定义的“环责险”风险特征，文献 [41]分析

初步确定了 11个指标，并应用德尔菲法最终确定

了 9个指标，见表 3。
表 3共邀请专家 32人，收到有效问卷 29份。

应邀专家从事环境风险评价、环境风险指标体系、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经济学等研究领域

6～20年。
 
 

表 3    “环责险”环境风险指标选择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来源 专家观点

环境风险源现状 (X1) 企业环境风险因素的积累 A, B, C 接受

环境风险源控制 (X2) 预防潜在污染事故的日常管理 A, D 接受

污染物时空特征 污染物的分布 E 拒绝

污染应急处理 (X3) 防止污染事故的应急措施 A, F, G 接受

生产工艺 生产过程可能与环境风险有关 B, H 拒绝

污染物的积累性和持续性 (X4) 污染物的降解性 E, I 接受

污染物在环境中的扩散 (X5) 污染物由于其内部性质和自然条件在环境中的扩散状况 B, E, I 接受

污染源周边日常活动 (X6) 风险受体活动的类型和强度 D, E 接受

污染源周边受体分布 (X7) 风险受体的密度和结构 C, E, F, I 接受

污染物接触方式(X8) 污染物破坏受体的方式 I 接受

污染物毒性效应 (X9) 污染物的毒性和危害性 F, I 接受

　　　注：A.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系列文件，这里具体指《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粗铅冶炼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
分方法》[42]和《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氯碱企业环境风险划分划分方法》[43]；B.《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44]； C.《尾
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试行）》[45]；D.《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编制指南(试行)》[46]；E.美国《超级基金法
案》[47]； F.《塞维索指令（SEVESO DIRECTIVE III）》[48]；G.《四川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指南（试行）》[49]；H.《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指南（试行）》[50]；I.《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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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因子分析与检验

3.2.1    因子分析     KMO值为 0.6，Bartlett检验的

p值 (Sig.)为 0，说明指标体系中所选择的指标不是

相互独立的，可以做因子分析。通过指定提取一级

指标数目时的各二级指标共同度和提取的一级指

标总体对原有变量总方差的解释程度可以确定提

取的一级指标个数。当指定提取 4个一级指标时，

结果显示，各二级指标的共同度均大于 0.7，说明二

级指标能较好地被提取的 4个一级指标所解释。

同时根据因子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累积方差贡

献率大于 80% 的要求，4个一级指标可共解释原有

变量总方差的 83.087%，表明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

较少，因子分析效果较理想。

通过因子旋转，确定了每个一级指标中包含的

二级指标。结果显示 F1 包含 X1、X2；F2 包含 X3、
X4、X5；F3 包含 X6、X7；F4 包含 X8、X9。
3.2.2    一级指标定义    一级指标是根据每个 Fj 下
二级指标的共同特征来定义和提名的。一级指标

分别为环境风险源 (F1)、环境污染途径 (F2)、环境

风险暴露 (F3)和环境风险表征 (F4)。
环境风险源 (F1)表示污染事故中环境风险因

子释放到环境中的概率。环境风险源现状 (X1)是

F1 下的二级指标，X1 可以通过设备老化、环境风险

物质存量等量化。另一个二级指标是环境风险源

控制 (X2)，即通过设施的可靠性和管理体系的有效

性来控制潜在的污染事故。

环境污染途径 (F2)反映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减

少、扩散和积累程度，由污染应急处理 (X3)、污染物

的积累性和持续性 (X4)和污染物在环境中的扩散

(X5)组成。X3 由环境应急投入和当地生态脆弱性

决定。X4 可以通过污染物的可降解性来量化。

X5 与污染物扩散条件有关，如水流和气流。

环境风险暴露 (F3)表明局部环境风险受体与

扩散的环境风险因子接触的可能性。个人财产和

健康损害以及生态恶化都被考虑在内。因此，它与

污染源周边日常活动 (X6)的和污染源周边受体分

布 (X7)有关。

环境风险表征 (F4)是环境风险评价的最后一

步，它反映了受体暴露于环境风险因素的程度。它

与污染物接触方式 (X8)有关，反映了受体对环境危

险因素的接触程度。污染物毒性效应 (X9)也包含

在 F4 中，它反映了环境风险因素对生态完整性、人

类健康和财产的毒性作用。

3.2.3    权重分配    各级指标的权重，见表 4。
 
 

表 4    二级指标权重
 

Fj 旋转平方和载入方差/% 权重 Xi 因子得分系数 权重

F1 16.94 0.20
X1 0.498 (0.4) 0.42

X2 0.702 (0.6) 0.58

F2 28.25 0.34

X3 0.406 (0.4) 0.36

X4 0.365 (0.3) 0.33

X5 0.347 (0.3) 0.31

F3 18.67 0.23
X6 0.509 (0.5) 0.47

X7 0.577 (0.5) 0.53

F4 19.23 0.23
X8 0.518 (0.5) 0.48

X9 0.556 (0.5) 0.52

旋转平方和载入方差反映了各一级指标对整

体指标体系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旋转平方和载入

方差进行归一化，得到各一级指标的权重。因子得

分系数反映各二级指标对提取的一级指标的影响

程度。通过对因子得分系数进行归一化，得到了各

一级指标项下的二级指标权重。配对样本 t检验结

果显示，p值 (Sig.)为 0.527>0.1，说明权重可以合理

表达不同指标之间重要性的差异。

3.2.4    信度和效度检验    Kendall一致性系数检验

的 p值为 0，证明专家打分标准是一致的，评分标准

是基于“环责险”的风险特征。信度检验结果显示，

对于每个一级指标和所有二级指标，有 αj≥0.7，说

明各层级指标的信度都较好。

由于本研究的“环责险”环境风险指标体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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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责险”环境风险特征建立的，保证了内容有

效性。收敛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对于每个一级指

标，有 AVEj≥0.5，CRj≥0.7，收敛有效性较高。判

别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各一级指标的 AVE值均大

于其行与列之间相关值的平方，说明一级指标间具

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全面考虑环境风险形成过程，有效识别所有

环境风险点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一级指标权重的标准差为

0.06，相对标准差为 0.25，说明各一级指标对“环责

险”环境风险的贡献基本相等。然而，我国目前的

环境风险管理主要集中在污染源和受体，而忽视了

对污染扩散过程的控制，原因是这些环境风险评价

被限定为特定政策服务。例如，《环境风险评估技

术指南》系列文件[42 − 43] 旨在控制工业工厂产生的

环境风险，因此重点研究了污染源的环境风险管

理。此外《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

指南 (试行)》[51] 旨在确定场地污染造成的健康风险

是否可以接受，因此密切关注环境风险受体和

特征。

“环责险”风险评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环境

受体获得更准确的赔偿额，也为了帮助企业有效识

别所有的环境风险点，从而避免环境事故的发生，

减少污染损失。因此，环境风险评价需要全过程管

理原则。在“环责险”环境风险的四个一级指标中，

环境污染途径 (F2)的权重最大 0.34，说明污染物扩

散对环境风险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显然，判断污染

物在各种可能扩散条件下的积累性和持续性，并采

取预防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环境风险。

4.2    日常和应急管理双管齐下，突出地方政府控

制的有效性

从企业角度看，环境风险源控制 (X2)和污染应

急处理 (X3)的权重分别为 0.116和 0.122 4，它们分

别涵盖了企业环境管理、生产管理等企业日常管理

体系以及企业事故应急管理程序，相比之下，材料

和技术因素的权重相对较小。这表明，加强管理对

降低环境风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事实上，中国

现有的大多数环境风险评估准则都涵盖了日常管

理和应急管理。《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环境风

险评估报告编制指南 (试行)》[46],《四川省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风险评价指标体系》[49] 和《深圳市环境污

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方案》[52] 都强调了企业环

境管理、生产管理和应急管理对降低环境风险的作

用。管理因素对企业控制环境风险的重要性表明，

污染物处理设施的运行和管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

建设的重要性。

目前的实践中包含的环境风险控制的管理因

素局限在企业范围内，如排放许可制度。但是，由

于环境风险及其控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政府的参

与对于消除环境风险，特别是污染物扩散风险是必

不可少的。2014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突发

事件调查处理办法》[53] 明确了企业和政府处理环境

事件的责任。政府应协助企业进行应急控制和污

染源阻断，防止污染扩散。由于政府部门和城市之

间环境风险控制能力和投入存在较大差异，环境风

险评价结果也会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环

责险”的风险评价应该突出地方政府控制环境风险

的有效性。

4.3    区分受体的具体特征，便于微观层面的环境

管理

污染源周边受体分布指标权重 (X7)为 0.121 9，
大于污染源周边日常活动指标权重 (X6)的 0.108 1
，揭示了环境健康管理对受体的重要性。我国在区

域环境管理中采用了功能区规划等宏观层面的措

施，有助于实现区域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同

一地区个体之间的环境风险脆弱性没有差异。“环

责险”与环境损害赔偿相关，能够区分环境风险源

周边各种受体的具体特征，可以在相对微观的层面

上实现更复杂的环境管理目标。环境管理通过这

种方式把人类健康和生态完整纳入管理范围，以受

体为导向的环境管理也增加了公众参与环境风险

控制的可能性。

虽然目前环境风险造成的生态损失难以量化，

但将生态系统作为环境风险受体的一部分引入“环

责险”，以内部化外部环境成本为根本目标，是很必

要的。《环境风险评价技术指南》系列文件[42 − 43] 将

工业生产和污染排放的区域生态风险纳入环境风

险评价，《四川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评价指标

体系》[49] 以环境敏感点作为评价生态损失的指标，《深

圳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管理指标体系》[53] 采用

生态敏感区和生态保护红线来体现生态完整性。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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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责险”条款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和消除污染的

赔偿范围进行了规定。然而，渐进性污染造成的生

态破坏并没有包括在“环责险”合同中。虽然华泰

保险公司和美亚保险公司已经进一步承担了环境

清理成本，但生态恢复成本仍被排除在外。“环责

险”补偿范围的有限性会导致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

不足，最终导致该政策无法有效鼓励企业控制污染

物排放，从而降低环境风险。

4.4    同时引入急性和慢性毒性指标，减少对渐进

式环境破坏的补偿

污染物毒性效应指标权重 (X9)略高于污染物

接触方式指标权重 (X8)。虽然急性毒性往往造成

明显和严重的环境风险，但慢性毒性会导致更多的

累积和不可逆的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讲，“环责险”

的环境风险评价必须包括急性毒性和慢性毒性。

根据《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

指导意见》[29]，只有在意外污染事故产生环境风险

时，才对人身财产损失进行“环责险”补偿。然而，《环

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32] 强

调意外环境事故不再是“环责险”补偿的唯一前

提。在某些情况下，累积污染损害更难以预防，因

为在环境风险受体达到毒性阈值之前，这种损害是

很难察觉的。

目前，我国大部分银行政策仍将遭受意外事故

的环境风险受体界定为保险对象。虽然华泰保险

公司“环责险”I合同承保的是渐进式环境风险，但

至今未提出相关索赔。因此，必须在国家层面制定

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确定污染物毒性的指南，在专业

评估毒性的基础上，更加合理地评估环境风险和相

应的“环责险”补偿。

在“环责险”环境风险评价中引入急性和慢性

毒性指标，有利于鼓励工业企业加强日常管理，有

效消除累积的、不可逆的环境风险。对于保险公司

在“环责险”实践中采用的累积毒性指标，是建立在

污染物毒性效应与受体损伤之间定量关系基础上

的科学研究结果。企业还应定期向公众披露污染

物控制和排放的真实信息，从而采取预防措施保护

环境风险受体，这将反过来减少对渐进式环境破坏

的补偿。

5    结论

本研究根据“环责险”环境风险特征和专家打

分数据，构建了我国“环责险”环境风险评价指标

体系。

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管理中的工业污染控制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4个一级指标权重相近的结

果表明，风险形成过程中的每一步对环境风险的最

终表达都有基本相同的贡献。因此，从环境风险消

除的角度来看，全过程的环境管理至关重要。在整

个环境管理过程中，环境污染途径的切断比其他步

骤更为重要，环境风险源控制和污染应急处理两个

指标权重的接近，表明日常管理和应急计划对环境

风险的控制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必须改善污

染物控制设施的运行和维护情况，因为目前这些设

施的建设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但运行和管理方面

则有所欠缺。

研究显示中国环境管理体系的参与主体在不

断增加。政府应发挥其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不仅

要对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而且要提供基础设施和

服务，防止污染物在当地扩散。“环责险”中环境风

险受体的细分说明了环境信息披露对公众的重

要性。

鉴于环境成本的完全内部化，生态破坏和个人

损失应纳入环境风险评价体系。出于同样的目的，

累积的环境损害和突发损害都应包括在内。此外，

由于缺乏科学和系统的措施来量化环境风险的所

有特征，“环责险”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往往与政策

要求不一致。虽然中国的环境管理已经从以污染

源控制为导向转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导向，但从环

境风险消除的角度来看，我国应进一步加强环境管

理，保护环境风险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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